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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對「2009 年僱傭(修訂)條例草案」之意見如下: 
 

一. 既然政府亦認同僱員依時支取全數的工資是合法權 

利,為何政府在過去多年都容忍僱主利用法律漏洞剝

削員工,在此黠上有關部門是否失職? 
 

二. 政府為達至表面的勞資和諧,勞工處的調解服務及勞  

審處的審裁處理勞資的申索紏紛,並不理想。因為這 

種機制被部份僱主濫用,作為延遲支付款項的工具。

勞審處的裁判變成對僱主毫無阻嚇力,反而對索償的

僱員有阻嚇力,因為追討需要付出時間﹑金錢,所以勞

審處不是一個「用家友善」(users friendly)的機關。 
 

三. 本會對「條例草案」建議由勞工處調查及起訴欠薪僱   

主沒有信心,認為會拖欠太久。本會建議如屬形事罪

行,應交由警方之商業罪案調查科調查及起訴,更有

阻嚇力,而且政府亦承認「有犯罪意圖(蓄意),才是判

定形事罪行的最重要條件」,以及「拖延的關鍵在於

進行形事調查期間經常遇到的困難」。 
 

四. 本會不同意「條例草案」第 43 S 條,要有處長書面同 

意,才可展開檢控。根據基本法第卅五條,「香港居民 

有權向法院提起訴訟」,政府不得剝削市民的訴訟權。  

立法會 CB(2)2591/08-09(03)號文件


